关于印发《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及《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
人发[1999]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建委(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
    现将《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及《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认定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一、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二、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认定办法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准人控制，保障城市规划工作质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注册城市是指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后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属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范畴，纳入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的统一规划，由国家确认批准。
    第四条 凡城市规划部门和单位，应在其相应的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城市规划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城市规划技术咨询，城市综合开发策划等关键岗位配备注册城市规划师，具体办法由建设部另行规定。
    第五条 人事部、建设部共同负寅全国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组织协调、资格考试、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考 试


    第六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大纲、统—命题，统一组织的办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七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专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6年。
    (二)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4年；或取得城市规划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5年。
    (三)取得通过评估的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满3年。
    (四)取得城市规划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满3年。
    (五)取得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
2年。
    (六)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博士学位，井从事械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年。
    (七)人事部、建设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建设部负责组织有关专家编制考试大纲、编写培训教材和组织命题工作，统一规划并组织考前培训等有关工作。考前培训工作必须按照培训与考试分开、自愿参加的原则进行。

    第九条 人事部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试题，会同建设部对考试进行梭查、监督和指导。并负责组织或授权组织实施考务工作。
    第十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颂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和建设部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一条 建设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贵注册城市规划师的注册管理工作。各级人事部门对注册城市规划师的注册情况有检查、监督的责任。
    第十二条 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申请注册的人员，可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所在地省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统一报建设部注册登记。经批准注册的申请人，由建设部核发《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证》。
    第十三条 申请注册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纪守法，恪守注册城市规划师职业道德；
    (二)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注册域市规划师岗位上工作。
    再次注同者，应经单位考核合格并有参加继续教育、业务培训的证明。
    第十四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每次注册有效其为三年。有效期满前三个月，持证者应当重新办理注册登记。
    第十五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所在单位应及时向所在省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的省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及时向建设部门办理撤销注册手续：
    (一)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到刑事处罚的；
    (三)脱离注册城市规划师岗位连续2年以上；
    (四)因在城市规划中工作中的失误造成损失的，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攒职以上行政处分的。
    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对擞销注册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撤销注册通知之日15日内向建设部申请复议。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城市规划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秉公办事，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保证工作成果质量。
    第十七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对所经办的城市规划工作成果的田件、文本以及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有签名盖章权，井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第十八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有权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及决定提出劝告，并可在拒绝执行的同时向上级城市规划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应保守工作中的技术和经济秘密。
    第二十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不得同时受聘于二个或二个以上单位执行城市规划业务。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第二十一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按规定接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工作水平。参加规定的专业培训和考核，井作为重新注册登记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技本规定通过考试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聘任作相应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第二十三条 境外人员申请参加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和申请在境内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建设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